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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拟申请变更组织形式，由个人律
师事务所变更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注册资金由壹拾万
元增资至叁拾万元。在此声明，原“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
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该所所享有的债权和承担的债务，
由变更后的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特

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5-87033606
联系人：蒋巍清

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
2022年8月15日

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公告

浙江物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以及浙江物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物产长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林科院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物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已将（2008）杭西民二
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鲁全星享有的标的债权及相应其他权利一并转让给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物产
长乐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鲁全星。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鲁全星，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履行（2008）杭西民二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869153630 联系人：王玮祎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电话：13958194979 联系人：王 波
附件：（2008）杭西民二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标的债权清单

附件1：（2008）杭西民二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
判决如下：鲁全星赔偿浙江省林科院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经济损失4343028.3元，该款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
如果鲁全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544元减半收取20772元，由鲁全星负担，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浙江省林科院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附件2：标的债权清单
注：实际金额以法院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计算方法计算为准
暂计至：2022年4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物产长乐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2022年8月15日

债务人

生效法律文书编号

强制执行案号

主债权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4年8月1日前，按年利率5.31%计算；2014
年8月1日后，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暂计至2022年4月22日）

标的债权金额合计（暂计至2022年4月22日）

鲁全星

（2008）杭西民二初字第251号

（2008）金婺执字第3099号

4343028.3

5029700.93

9372729.23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龚国新

本报讯“我想奉劝大家，欠钱总是要还的，不要心怀侥幸，

应该自觉履行法院判决。”近日，龙港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起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案件，并在全市各社区“共享法

庭”同步直播。被告人韩某某当庭认罪悔罪，并自愿担任“义务

宣传员”，面对镜头现身说法。

韩某某欠借款25万余元，经法院判决生效后，他没有履行还

款义务，而是将名下一套房产以70万元价格转让给了儿子。实

际上这是无偿转让，企图以此转移财产，逃避法院执行。2021年

12月，龙港法院立案执行后，韩某某拒不报告财产，被法院处以

罚款1000元。此后韩某某仍旧没有积极履行，于是2022年7

月，法院对韩某某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因韩某某的行为

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后韩某某被公安刑事拘留。

当日，龙港法院当庭判处韩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韩某某归案后，通过法院引导，自愿担任“义务宣传员”，现

身说法开展警示教育。他也因此成为龙港法院第一名“义务宣

传员”。

据介绍，为激励被告人，担任“义务宣传员”将作为认罪悔罪

的重要表现之一和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担任期限一

般包括整个缓刑考验期，根据工作需要随时义务参加相关普法

宣传活动。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樊益妃 钭小亚

本报讯 近日，35岁的吴琼从金华出发，直奔

缙云县公安局。刚打开车门，早已守在大门口的父

母、姐姐、姐夫立马迎了上去，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

起。这一抱，足足相隔了35年。

吴琼在庆元长大，养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待

她如亲生。但她打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大

学毕业后，吴琼在金华安家，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我的老家是哪里？亲生父母是怎么样的人？”

这些问题犹如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吴琼心底，抬

不起，放不下。

这35年来，她的亲生父母也在天天想着她。吴

琼的父母陈建国、蔡春花都是缙云县大源镇人，早

年因生活艰难，赴江西烧炭谋生。1987年10月，因

家有急事，蔡春花抱着出生2个多月的小女儿，从江

西辗转回缙云，途经丽水时不慎弄丢了小女儿。后

来，夫妻俩得知孩子可能被送到丽水福利院，赶去寻找时，吴琼

已被人领养。那时候，信息闭塞，福利院登记制度又不健全，他

们没能找到领养人。

35年来，夫妻俩找遍了丽水各个县市以及周边地区，只要听

说哪里有孩子的消息，就千方百计赶过去，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今年3月，陈建国夫妇得知公安部有个“团圆行动”，向缙云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求助。民警将他们的相关情况录入全国公安

机关DNA数据库，并采集夫妇俩血样。经过数月查找，终于找

到了吴琼，“吴琼当年被领养时，曾留下血样信息”。

缙云公安马上联系庆元警方核实。庆元警方驱车赶到金

华，对吴琼再次采血进行复核。经比对证实，吴琼就是陈建国夫

妇的孩子，这才有了文章开头一幕。陈建国告诉记者，今后他们

一家要好好相处，弥补35年的遗憾，分享失而复得的幸福。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这一抱，相隔了三十五年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张楚玥

本报讯 少缴点电费，运营成本就低了？看着经营不善的面

馆，陈某的心里打起了小算盘，竟对隔壁早餐店动起了歪脑筋，

殊不知这个举动把他送进了看守所。

“警察同志，有人偷了我家的电！”近日，丽水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富岭派出所接到了一家早餐店李老板的报警。李老

板说，自己的早餐店电费一直以来都是1000多元，可从今年6月

开始，电费就蹭蹭蹭地往上涨，7月份更是飙升到3000元，“我就

卖个早餐，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电？”

民警仔细查看发现，他家电表外还接出了一个插板，插板上

的电线连到了隔壁的一家棒冰店。民警顺藤摸瓜，敲开棒冰店

的门，“老板，你们家的电线连到别人家的了，你知道吗？”

一开始，棒冰店老板苏某吞吞吐吐，但很快承认了自己偷电的

行为。他说，自己今年4月从面馆老板陈某那盘下了这家店铺，后来

在检查电表时发现了插板的秘密，“为了贪小便宜，我就一直瞒着”。

民警随后找到陈某，他道出了实情。原来从去年开业后，陈

某的生意一直不好，为了节约成本，就想到把自家电线接到邻居

李老板家的插板上。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起，李老板也没发

现，直到夏天来临，棒冰店的用电量直线上涨，这个秘密才曝光。

据调查，直到事发，陈某和苏某两人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里，累计偷电约3万千瓦时，涉案金额2万余元。目前，陈某和苏

某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醒，水、电、燃气属于具有经济价值的公私财物，盗窃

都是违法的，情节

严重的要承担刑事

责任。而且私拉电

线容易引发火灾，

千万不要为了贪小

便宜而铸成大错。

速破民生小案
获赠“藏头”锦旗

通讯员 徐萱琪

本报讯 “我们特意送来这面‘藏

头’锦旗，感谢你们迅速破案。”近日，湖

南镇干部及群众将一面印有“陈心为

民，雷霆办案”的锦旗送到了衢州市

公安局衢江分局乌溪江派出所所长方

龙龙和民警陈雷手中。

8月初，湖南镇发生多起电瓶车电

瓶被盗案件，共有17只电瓶被盗。值

班领导朱嘉伟、民警陈雷现场调查发

现，每个电瓶重一二十斤，小偷能偷

走这么多，必定有交通工具。经走

访，发现大洲派出所辖区前些日子也

发生了类似案件，分析确定这些系同

一人所为。

不久，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

一名可疑男子，其车牌被衣裤遮挡。

循线追踪后，民警抓获了嫌疑男子金

某。经审讯，金某对自己在湖南镇偷

盗电瓶车的行为供认不讳。他交代，

在其他地点还盗窃电瓶22只。目前，

金某因涉嫌盗窃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司机车上晕倒？
醉驾途中睡着！

通讯员 伍明哲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交警大队二

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鳌江镇胜利路

与车站大道路口停着一辆小车，驾驶

员晕倒在车上了。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见一辆小车

停在机动车道上，车辆处于启动状

态，驾驶员脚踩刹车晕睡着，车门、

车窗被锁住无法打开。民警试图叫醒

驾驶员，可对方毫无反应。民警只能

拨打120、119。就在这时，驾驶员醒

了过来，放下车窗时民警闻到了浓浓

的 酒 气 。 经 呼 气 酒 精 测 试 ， 为

156mg/100ml。

黄某酒醒后交代，当天凌晨 2

点，他一个人在小吃店喝了 4 瓶啤

酒，之后去朋友家睡觉，6点左右独自

驾车驶往龙港方向，在等待信号灯时

酒意袭来，就在车上睡着了，隐约听

到有人敲车窗玻璃才醒来。经血液检

测，黄某酒精含量为189mg/100ml。

目前，黄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

拘留。

拒执被告人当上“义务宣传员”

早餐铺子的电费飙升，原来是“电耗子”作怪
民警提醒：偷电也是偷，情节严重或担刑责


